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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高速上查车查出杀人逃犯
菏泽交警查获一辆无牌车，车里斑斑血迹让嫌犯现形

本报菏泽4月5日讯(记
者 张歆然 通讯员 邹
爱武 ) 近日，菏泽一教师
回家路上发现一个小男孩
呆呆站在水塘边，过去提醒
注意安全时意外发现水塘
里正漂着一个溺水的孩子，
这位老师跳入冰冷的水中，
拼尽全力将小孩救起。

3月30日，菏泽天气骤
变，气温一下子从18℃下降
到10℃左右。下午5点半，菏
泽市庞王中学教师蒋新建
放学后回家，走到牡丹区牡
丹办事处彩虹社区伊庙村
南的一个水塘边时，看到一
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岸边
站着不动。“我怕孩子出什
么危险，就想过去劝孩子离
池塘远点。”当蒋新建靠近
时，才惊异地发现水中还漂
着一个儿童，脸已朝下。

蒋新建顾不上多想，纵
身跳入水中。游了三四米
后，他抓到了落水的儿童，
这时孩子已经昏迷。蒋新建
用一只手托着孩子，奋力向
岸边靠近。可是由于岸边又
陡又滑，他托着孩子几次试
图上岸都没有成功。他拼尽
全力把孩子举过头顶，对孩
子进行控水急救，同时大喊

“救人”。闻声赶来的孩子的
奶奶王凤喜和村民把孩子
抱上岸。上了岸的孩子很快
便苏醒过来。

据村民们介绍，这座池
塘水深达3米，落水儿童名
叫文博，今年5岁。一提起孙
子被救一事，小文博的奶奶
王凤喜便激动不已，“我们
得一辈子感激蒋老师，没有
他的好心相救，孩子很可能
保不住命啊。”

意外发现孩子溺水

教师拼尽全力救人

本报枣庄4月5日讯(记
者 崔维成) 近日枣庄市
第一中学西校高二年级一
位老师，喝完酒后到教室巡
查时照着一位男同学的脸
打了两巴掌，致使被打学生
嘴角出血。5日上午记者去
该学校采访时，一位负责人
表示正在调查此事，并表示
不愿接受采访。

据被打学生所在班级
高二26班的一位学生讲，3
月31日晚上，按照惯例学校
要通过多媒体召开集体班
会，而平常都是由各个班级
的值班教师负责调试多媒
体。当天晚上高二年级级部
主任宋老师去他们班级巡
查的时候，值班教师正好不
在教室。宋老师问该班学生
小孙值班老师去了哪里，小
孙回答不知道后，宋老师就
照着小孙的脸打了两个耳
光，小孙的嘴角被打得流血
了。

“宋老师就是在我们教
室的后门附近打的他，当时
小孙站在那就蒙了，我们班
的同学几乎都看到了。而且

当时宋老师的身上还散发
着浓浓的酒味。”该班的另
一位同学说。

5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枣庄市第一中学西校区了
解此事。按照之前联系的该
校一位自称姓王的主任的
安排，记者在西校门口的警
卫室旁边电话联系到了西
校的一位吴姓副校长，吴校
长让记者到办公楼的3楼找
他。可几分钟后当记者来到
办公楼3楼再给吴校长打电
话时，吴校长却表示这件事
正在调查中，不愿意接受记
者采访。

记者随后来到了高二
26班教室附近等候学生们
下课，这时一位中年男教师
揽住记者将记者带到教学
楼和办公楼之间，此时已有
六七名男子聚集在这里，其
中一名被称为吴校长。之后
吴校长就和其他几名男子
一起将记者围在中间，并责
备记者未经允许就进入校
园，一名男子还抢走了记者
的手机，并要求记者马上删
除录音。

酒后去教室巡查

教师打学生耳光

本报菏泽4月5日讯 (记者 景
佳) 5日上午，菏泽交警在日南高
速鲁豫收费站附近查获一辆无牌轿
车，检查发现，放置在后备箱里的车
牌上竟有斑斑血迹，该车驾驶员试
图借“杀猪”蒙混过关，但警方最终
查明，他其实是一名刚刚作了案的
杀人嫌犯。

5日上午9时40分许，日南高速
菏泽段鲁豫收费站附近，菏泽市公
安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交警在路面
执勤时，发现一辆无牌照的比亚迪
轿车自西向东驶来。交警将该车拦
下，上前询问驾驶员为何不按规定
悬挂车牌。这名男子称车牌在后备
箱里。办案民警打开该车后备箱检
查，吃惊地发现车牌上竟有斑斑血

迹。
参与执勤的交警陈东介绍，发

觉该车可疑后，民警随后加大检查
力度，在车后座上发现了同样带着
血迹的大石块、绳子等。男子辩称，
他刚杀了一头猪，这些都是杀猪的
工具，并趁民警不备，试图弃车逃
逸。闻讯增援来的交警当场将其按
住，后将其转移至附近的东明县公
安局马头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面对警方的讯问，
男子最终交代了他于4日晚在天津
塘沽抢劫杀人的事实。

经查，该男子姓徐，今年22岁，
德州市庆云县人，此前一直在天津
塘沽打工。4日晚，他乘坐一辆黑出
租时，因车费问题与出租车司机发

生了口角，而后持刀将其捅死。事发
后，他驾车连夜潜逃回了德州市庆
云县，并于5日凌晨6时许抛尸于庆
云县境内的一条河里。抛尸前，他曾
偷偷潜逃回家，取来了编织袋、大石
块、绳子等，试图将尸体装进编织袋
后投河，后因天色大亮作罢，直接投
尸河中。

抛尸后，男子驾驶抢劫来的这
辆比亚迪轿车试图逃往湖北省，不
料被菏泽交警当场查获。

5日下午，东明警方与德州庆云
警方取得了联系。根据徐某的交代，
庆云警方从河里将被害司机的尸体
打捞了出来。警方初步查明被害人
是一名年仅19岁，在天津开黑出租
车揽活的安徽省六安市男子。

本报烟台 4 月 5 日讯(通讯员
张圣伟 记者 王敏) 5 日，看天
气转暖，三名游客来到蓬莱市的龙
山踏青。谁知到了山顶之后，一名游
客犯了恐高症，无论如何下不了山。
蓬莱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
动，历时两个多小时，用救生绳索将
该游客成功救下。

5日上午11点30分，蓬莱消防大
队接到报警，一游客称自己和两名
同伴正在蓬莱市大辛店镇的龙山
上，一名同伴因为恐高怎么也下不
了山了。蓬莱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带上救生绳索前往。在救援途
中，消防官兵联系到被困人员，确定
了三人被困的位置和上山的路线，
并安抚被困人员呆在原地等待救
援。

官兵们到达龙山山脚下，携带
救援设施前往山顶。经过半个多小
时的徒步攀爬，终于到达被困人员
所在的位置。三人中有两人身体状
况良好，一名恐高的游客侧卧在草
地上不动。

消防官兵经简单询问得知，三
名被困人员本来是想趁着天气转暖

上山踏青。没想到有一人到达山顶
后，由于恐高直接瘫坐在山上，无论
如何也下不去了。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被困人员拨打了 119 进行求助。

龙山高近 400 米，当时山上风
力很大，消防官兵自身都很难站稳，
用担架将恐高人员抬下山是不可能
的。经现场勘察，消防官兵发现山上
有很多遗留的树墩，官兵们决定在
树墩间绑上救生绳索，然后让被困
人员抓住绳索背身慢慢往下移动。
在消防官兵的搀扶下，一个多小时
后，三名游客终于安全返回山下。

恐高游客爬上山下不来了
蓬莱消防官兵拉起绳索，把被困者搀扶下来

▲试图弃车逃逸的嫌犯被交警制服。

交警将嫌犯驾驶的轿车查扣。本报通讯员 高洪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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